
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彰化縣補充規定   
                 

89.5..4 彰府教學字第 83745 號函修正 

原名「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聘任實施要點」 

99.10.21 府教學字第 0990268590 號函修正 

        

一、本補充規定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訂定

之。 

二、本補充規定於彰化縣縣立中小學（以下簡稱各校）適用之。 

三、連續代課、代理期間在三個月以上者為長期代課、代理教師，未達三

個月者為短期代課、代理教師。 

代理教師應專任，非經各校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兼職。 

四、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聘期及聘約，由各校在不違反有關法令原則

下，依實際需要自行訂定。 

但出缺職務之代理教師聘期，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以不超過十一個月

為原則。 

五、 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在聘期內，如兼任、代課及代理原因消失，各

校得視需要終止聘約，不受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十

一條規定程序之限制，但應於聘約中事先約定。 

六、 各校聘任代課、代理教師，應於聘約註明代課、代理之性質；離職或

服務證明文件，除應做相同之註記外，並應加註服務成績是否優良及

是否曾經公開甄選進用。 

七、 各校聘任校外現職軍公教人員擔任兼任或代課教師，應經其現職服務

單位同意。 

八、 各校合格教師經指派擔任兼任、代課教師者，每週兼任、代課時數，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以兼任不超過六節、代課不超過五節、兼任復代

課併計不超過九節為原則。但課程不可分割或特殊情形報經核准者，

不在此限。兼任、代課時數，校內、外應合併計算。 

  各校校長、專任教師或代理教師在本校兼任、代課者，適用前項之規

定。 


